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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意见 

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韩股份”、“公司”）于

2013年11月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简称“华韩

股份”，证券代码“43033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主办券商”）于2017年6月2日承接华韩股份并作为其主办券商，

负责华韩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回购

股份方案》），华韩股份拟通过做市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以减少注

册资本。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回购实施细则》），中信建投证券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

对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项进了核查，并就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性出具

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一）公司股票挂牌满12个月 

经核查，华韩股份股票于2013年11月6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公司挂牌时间已满12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

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12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方式符合规定的说明 

经核查，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公司交易方式为做市交易，

公司本次回购拟采用做市交易方式面向全体股东回购公司股票。截至董事会审

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公司二级市场存在收盘价格，具备做市方式回购股

份的条件，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

日，挂牌公司股票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规定，符合

《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

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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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1,047,890,483.87元，负债总额为677,876,803.32元，资产负债率为64.69%，流动

资产为603,353,943.25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75,697,411.17元，货

币资金余额402,839,490.14元，交易性金融资产140,688,522.39元。公司资本结构

稳定，自有资金较为充沛，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5,000.00万元占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77%、8.29%、13.31%。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为公司经营所得的货币资金，公司目前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能够满足

回购所需资金。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1,094,725,482.95元，同

比增长18.32%。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预计不会对挂牌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

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的规定。 

（四）关于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安排合理

的说明 

根据华韩股份《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

排、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1、回购价格 

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60个交易

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17.13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49元/股）

未超过董事会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符合《回购

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应高于董事会通

过回购股份决议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200%”的规定。 

2、回购规模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25,000,000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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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0,000,00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及

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853,225股，根据本次拟回

购资金总额上限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3,706,449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28%-4.56%（实际回购以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为

准，不受此回购股份数量的限制）。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挂牌公

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

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50%”的规定。 

3、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25,000,000元，不超过50,000,000元，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

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3）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实施回购： 

（1）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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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综上所述，华韩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资本回报率，结合

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和目前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和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

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回购前股价情况与公司价值一致性分析 

公司股票目前为做市交易，具有较长的做市交易运行周期，交易较为活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17.13元/股。截至董事会召开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13.27元/股，本次回购价

格上限为13.49元/股，介于最近60个交易日均价与最近交易日收盘价区间内。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4.49元。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未低于上述公开披露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公司此次股份回购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等因素的基础上，为增强股东现金收益，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指标，优化股东

财富配置，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的合理性 

（一）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目前为做市交易，具有较长的做市交易运行周期，交易较为活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为

17.13元/股。截至董事会召开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13.27元/股，本次回购价

格上限为13.49元/股，介于最近60个交易日均价与最近交易日收盘价区间内。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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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4.49元。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未低于上述公开披露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三）公司过往股票发行价格 

公司自挂牌以来股份发行情况如下： 

 

新增股票挂牌转让时间 发行数量（股）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性质概述 

2015年8月25日 558,167 6.00 非公开发行 

2015年11月10日 7,000,000 10.00 非公开发行 

2017年1月13日 611,984 13.50 非公开发行 

2018年6月12日 5,224,660 19.14 非公开发行 

考虑到本次回购与前四次非公开发行的时间间隔均在两年以上，期间公司

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因此前期股票发行价格参考意义较小，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和《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

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卫生和社会工作（Q）-卫生（Q83）-医院（Q831）-专

科医院（Q8315），公司同行业可比挂牌或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代码 简称 每股市价 每股净资产 市净率 每股收益 市盈率 

600763.SH 通策医疗 54.40  11.8670  4.58 1.5648  34.76 

301267.SZ 华厦眼科 21.22  6.7325  3.15 0.7900  26.86 

301103.SZ 何氏眼科 21.53  13.1327  1.64 0.4022  53.53 

300015.SZ 爱尔眼科 10.48  2.0213  5.18 0.3644  28.76 

平均 26.91 8.4384  3.64  0.7804  35.98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WIND，每股市价为2024年6月27日收盘价，每股净资产=2023年末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期末股本，每股收益为2023年年度报告数据；市净率=每股市

价/每股净资产；市盈率=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经审计的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12月31日和2022年12

月31日，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4.49元和3.98元，2023年

度公司每股收益为1.02元。根据本次回购价格上限13.49元/股计算，公司本次回

购上限价格对应的市净率为3.00倍，市盈率为13.23倍，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市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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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值处于合理水平，市盈率均值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系受到挂牌板块、股票

交易流动性和经营规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备合理性。 

（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根据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047,890,483.87元，负债总额为

677,876,803.32元，资产负债率为64.69%，流动资产为603,353,943.25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75,697,411.17元，货币资金余额402,839,490.14元，交

易性金融资产140,688,522.39元。公司资本结构稳定，自有资金较为充沛，偿债

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5,000.00万元占

公司总资产、流动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77%、

8.29%、13.31%。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经营所得的货币资金，公司目前

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能够满足回购所需资金。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

告，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1,094,725,482.95元，同比增长18.32%。公司具有持

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市场交易价格、每股净资产、公

司过往股票发行价格、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以及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等各

项因素，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

五条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回购股份的可行性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25,000,000元，不

超过50,000,00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根据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及

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1,853,225股，根据本次拟回

购资金总额上限及拟回购价格上限，预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3,706,449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28%-4.56%（实际回购以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为

准，不受此回购股份数量的限制）。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0.00元。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12月末货币资金余额402,839,490.13.49万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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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金融资产140,688,522.39元，公司资金充裕，能够满足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5,0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末总资产、流动资产、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77%、8.29%、13.31%。 

综上，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华韩股份经营状况稳定，不会因本次回购对

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

案具有可行性，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五、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

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情况说明 

本次回购前，华韩股份为创新层企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分层管理办法》（股转公告〔2023〕347号），当创新层挂牌公司出现第十四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时，全国股转公司将其调整至基础层。目前公司尚不存在可能

触发降层的有关情形；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预计公司不会触发全国股转公司

关于分层管理相关规定中各市场层级的退出情形。如触发上述情况，主办券商

将及时督促华韩股份办理调出创新层 的相关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主办券商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检查华韩股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

股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

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

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机构之外

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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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韩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意见》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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